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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大会在 2001 年 12 月 12 日第 56/89 号决议中决定设立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

员安全公约所规定的法律保护范围特设工作组，以审议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作的

关于采取措施加强保护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法律制度的各项建议。
1
 同一决

议第 7 段规定，特设委员会对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

(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开放。特设委员会在 2002 年 4 月 1 日至 5 日举行了会议，

并向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提交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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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设委员会后来根据大会2002年 11月 19日第57/28号决议第8段，在2003

年 3 月 24 日至 28 日再次举行会议，继续讨论加强现有保护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

员的法律制度的措施。特设委员会会议记录摘要见委员会提交大会第五十八届会

议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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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期间，第六委员会在举行非正式协商后，于 2003 年 9

月 29 日第 1 次会议上设立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所规定的法律保护范

围工作组，以继续进行特设委员会的工作。第六委员会在同一次会议上选举克里

斯蒂安·韦纳韦瑟（列支敦士登）为工作组主席。 

4. 工作组在 2003 年 10 月 13 日至 17 日进行了两次会议和几次非正式协商。鉴

于审议事项的重要性，工作组在 2003 年 10 月 13 日第一次会议上决定公开举行

工作组的正式会议。 

5. 工作组面前有特设委员会最后一届会议的报告，
3
 以及秘书长根据大会第

57/28 号决议请求，考虑到特设委员会最后一届会议的建议编写的报告。
4
 工作

组也收到 2003 年 8 月 20 日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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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作组在 2003 年 10 月 17 日第 2 次会议上审议并通过工作组的报告。 

 二. 工作组会议记录 

7. 工作组在 2003 年 10 月 13 日第 1 次会议上一般性地交换了意见。讨论其后

以非正式协商形式进行。主席编写的工作组讨论非正式摘要载于本报告附件二。

摘要谨供参考，不是讨论的正式记录。 

 三. 建议和结论 

8. 工作组在 10 月 17 日第 2 次会议上决定将本报告提交第六委员会审议，并

建议重新召开大会第 56/89 号决议所设特设委员会的会议，其任务是包括采用

法律文书的手段扩大《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所规定的法律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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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
 A/55/637。 

 
2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52 号》（A/57/52）。 

 
3
 同上，《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52 号》（A/58/52）。 

 
4
 A/58/187。 

 
5
 A/58/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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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代表团提交的书面修正案和提案 
 

 A. 哥斯达黎加的提案 
 

  新的第 1 条之二 
 

 任何联合国行动,如有人员作为战斗人员与有组织武装部队接触，在武装冲

突国际法规适用的情况下，本公约不予适用。 

解释性说明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所规定的法律保护范围的报告

（A/55/637）脚注 3 指出，“由于把国际武装冲突情势下进行的属于《宪章》第

七章范围的行动排除在《公约》适用范围之外，所以有人认为，在国内武装冲突

情势下进行的执法行动（第二期联索行动一类的行动）为《公约》范围之内的行

动，其保护制度须予适用”。因此，必须明确划分相互排斥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制

度和《公约》保护制度的适用范围。 

 提议的措辞旨在反映秘书长在上述报告内所表示的意见：“归根结蒂，确定

适用国际人道主义法还是适用《公约》的，不应该是冲突的性质，而应该是在任

何类型的冲突中，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人员是作为战斗人员积极参与其中，还是

并非如此而有权享有武装冲突国际法规给予平民的保护”。 

 B. 约旦的提案 

 1. 取代公约第 1 条 c 款： 
 

 “联合国行动”是指联合国主管机关依照长期或具体的任务规定，根据

《联合国宪章》设立，在联合国的权力和控制之下，并符合下列条件的行动

或存在： 

 (a) 行动的目的是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 

 (b) 行动是在武装冲突情况下进行的； 

 (c) 东道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对侵害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犯罪确定

和行使国家管辖权，或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上述人员的安全；或 

 (d) 联合国行动不是在一东道国境内进行的。 

解释性说明 

(a) 目的 

1. 扩大《公约》适用范围，以包括参加行动的人员被部署在危险和有风险的环

境，因而应获得《公约》规定的特别保护制度的联合国行动。 

2. 在有关行动不是为了维持和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况下，废除宣布面临特

殊危险的规定，不再以此作为适用《公约》的触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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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公约》适用范围应扩大到哪些行动？ 

 限于与正常情况比较，当地情况使参与行动的人员特别易受攻击的联合国行动： 

1. 维持和平行动。 

2. 武装冲突：不论是国际性还是非国际性。 

3. 东道国国内法没有向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在这方面，

东道国无需将《公约》第 9 条规定的危害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犯罪具体定为犯

罪。但东道国刑法一般规则必须将具有同第9条一样的性质的攻击定为犯罪。 

4. 东道国还必须有能力实施和执行其追究攻击行为的刑事责任的立法。因此，

在某种情况下，如兵变、政府垮台，或政府无法行使主权权力的其他情况，《公

约》的特别保护制度应适用于有关行动。 

5. 此规定也适用于东道国政府不愿意或不能够采取措施确保联合国人员和有

关人员安全，使其不受攻击的情况。采用的检验准则/标准是，有关国家是否有

能力采取措施确保在其境内的人员的安全。 

6． 联合国行动不一定在东道国内进行。这种行动本身就充满风险，因为没有国

家/政府机关可以向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 

 2. 新的第(xx)条 
 

1. 虽有《公约》第 7 条、第 8 条和第 9 条的规定，在依照第 1 条 c 款将《公约》

规定适用于一个联合国行动时，东道国或过境国可以对违反本国法律规章的任何

联合国人员或有关人员行使国家管辖权，除非东道国或过境国根据其他现有国际

义务不得采取这种行动。 

2. 东道国或过境国依照上面第 1 款采取的任何合法行动，不应视为《公约》规

定的犯罪或防止联合国行动执行任务的行为。 

解释性说明 

 本条目的是使东道国和过境国可以对违反本国法律规章的人员行使国家管

辖权。把《公约》范围扩大，以包括旨在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外的行动，将使

东道国/过境国行使权力以追究违反本国法律规章的行为的主权权利受到限制。

除非有关国家已经受到其他国际义务，如 1946 年《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的

约束，没有理由要让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享有豁免，不受该国的国家管辖。应

当指出，只有国家可以行使其国家管辖权。因此，拥有政府权力实施和执行本国

法律的东道国/过境国实体和人员可以对上述人员行使政府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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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主席编写的工作组一般性讨论非正式摘要 
 

  一般意见 
 
 

1. 各个代表团谴责了针对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暴力行为，并悼念了牺牲的

联合国工作人员，特别是在 2003 年 8 月 19 日巴格达袭击中牺牲的工作人员。 

2. 有些发言者欢迎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所规定的法

律保护的范围问题的报告（A/58/187）和安全理事会第 1502（2003）号决议。关

于秘书长的报告，有代表表示关切的是，只有在极少情况下，针对联合国人员和

有关人员的暴力行为的行为人被绳之以法。有代表就此指出，秘书长报告中提供

的统计数据以及最近的伤亡人数不能证明现行的保护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

法律机制有缺陷。他们认为，事实上，如果东道国和秘书长不采取适当措施，任

何法律措施都不能确保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安全。一些发言者呼吁普遍遵守

1994 年《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实施大会第 57/28 号决议和安全理

事会第 1502（2003）号决议所述的短期措施。另有一些代表团也赞同普遍遵守该

公约的目标及采取短期措施，但重申需要有长期办法，解决现行的保护联合国人

员和有关人员法律机制的不足之处。还有观点认为，就 1994 年公约而言，“普遍

性”体现在两个方面：普遍批准该公约；普遍适用该公约，为此须扩大其范围。

一些代表团表示，在审议如何扩大适用范围时必须维持现有这项公约所建立的法

律机制。 

  审议新西兰的提案(A/AC.264/2003/DP.1)及欧洲联盟的修正案

(A/AC.264/2003/DP.3) 
 

3. 一些代表团赞同新西兰的提案（A/AC.264/2003/DP.1）及欧洲联盟对该提案

的修正案（A/AC.264/2003/DP.3）。他们呼吁撤消“宣布面临特殊危险”这一条

件，重申《公约》应自动地划一适用于联合国管理和授权的所有行动。有的发言

者反对将保护的法律机制扩大适用于所有联合国行动和存在，主要是认为如此扩

大适用范围将给东道国带来更大负担，使现行法律制度更加不平衡。 

4. “行动”一词的意义引起了讨论。该词对一些代表团而言似乎是个问题。具

体而言，有代表团表示对秘书长报告（A/55/637）第 7 段所述的此词定义持保留

意见。一些代表团表示愿探讨不同表述方法，使联合国行动的定义更加精确，尤

其是在定义中反映出风险这层含义，以便适用范围扩大的法律机制，撤消“宣布

面临特殊危险”这一条件，因为这一条件已证明有碍《公约》的实际适用。有发

言者指出，惟有那些有内在风险的联合国行动，如政治、建设和平及人道主义行

动，才应列入扩大的保护机制范围。有些行动和存在则应排除在外，如总部协定

所规定的存在。有代表团赞同按行动的定性而不是按行动所处局势确定扩大的保

护机制所涵盖的行动类别。有人建议，还可拟订一份清单，载列那些不打算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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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扩大的适用范围的联合国行动。相反的意见认为，应避免任何任意确定

的清单或有政治化意味的清单。发言者都认为值得探讨“行动”一词的定义，该

定义不应包括所有联合国行动，却应足够清晰。 

  约旦的提案 
 

5. 一些代表团欢迎约旦的提案，认为该提案在维护国家主权、设法弥补《公约》

缺陷并解决妨碍《公约》普遍遵守的一些关注问题方面有创新思想。 

6. 其他代表团认为这项提案在保留危险要件的方式上反映其要求过于严格，对

它甚至可能造成《公约》适用范围缩小表示关注。另一种意见认为，可以考虑保

留危险的概念，但必须规定明确和客观的界限。 

7. 有人指出，这项提议旨在处理各种具体“情势”，但这些情势并不稳定，需

要不断地重新评估和分析新情况，从而难以适用《公约》。因此，有人主张采用

讨论联合国行动类别的方式，通过扩大《公约》适用范围以包括某些类别因其性

质而具有的风险。在这方面，有人赞成扩大适用范围以包括所有联合国行动，但

指出讨论可以从具体界定联合国行动的目的着手。 

8. 不过，还有人指出，由诸如司法机构等国家机构为履行法律义务而对危险局

势进行评估，这并不违背国际执法文书。 

9. 有人还提出，提案(b)款可能影响为避免与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的规定发生

冲突而精心拟订的《公约》其他条款。在这方面，有人还表示，不一定那么容易

把一种情势定为武装冲突，正是在这种“灰色”领域，联合国行动的危险性更高。 

10. 关于提案(c)款，有人提出，确定一个国家是否或者不愿意对有关罪行行使

国家管辖权是一种主观评价，从而产生谁作决定这个充分政治含意的问题。其他

缔约国可能对进行这种评价持谨慎态度。在这方面，提请注意《公约》中规定处

理争端机制的第 22 条。不过，一些代表团认为，实践中这种机制可能太麻烦和

太缓慢。有人说具体性和明确性是一项执法文书的重要条件。 

11. 一些代表团对(d)款的含意提出疑问。该款打算适用于没有能建立或提供法

律保护的中央政府的情况，他们认为，《公约》仅适用于有政府的情况，因为责

任由政府承担。为此，他们认为拟议的一段同《公约》要求国家对《公约》所列

罪行实施管辖的第 10 条相矛盾。 

12. 另一方面，有人指出，(d)款与第 10 条不一致，因为缔约国可以对在其境外

所实施的罪刑确立管辖权。 

13. 有些代表团表示支持提议的（xx）新条款，理由是它可以消除一些国家遵守

《公约》的主要障碍，从而促进《公约》的普遍性。有些代表团支持该条款的精

神和用意，但认为应当对参与维持和平行动的人员作出例外规定。人员提供国应

对这些人员行使管辖权，除非该国不愿意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安全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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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决定，东道国可以行使其管辖权。有人提出，拟议条款似乎应是单独一条，

同应保留原案文的《公约》第 7 条、第 8 条和第 9 条没有任何联系。 

  待拟文件的形式 
 

14. 工作组审议了以下关于待拟的 1994 年《公约》适用范围的文件的可用形式：

(a) 附加议定书；(b) 任择议定书；(c) 1994 年《公约》修正案；(d) 单独的议

定书。普遍同意，制订新的法律制度不应当干扰 1994 年《公约》规定的现有法

律制度。因此，几个代表团主张另外起草一份单独文件或一项任择议定书。一些

代表团主张采用任择议定书，原因是它可以保留现有法律制度的完整性，同时如

果国家愿意承担额外的义务，它也允许国家这样做。有人还指出，必须避免建立

涉及竞合问题的法律制度。有人认为，如果要扩大《公约》适用范围，1994 年《公

约》的某些条款可能需要加以审查。不过，另一种意见认为，《公约》存在一些

问题，必须修订《公约》才可消除。若干代表团反对修订《公约》的想法，其中

多数赞成起草一份议定书的意见，但在议定书内容确定之前，他们保留对议定书

和《公约》间最终关系的立场。各代表团同意对《公约》的任何修改必须采取议

定书的形式，但几个代表团明确表示，他们对应采用何种议定书的立场，取决于

议定书的实际内容。 

  哥斯达黎加的提案 
 

15. 提案国介绍提案时指出，《公约》规定的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保护法律

制度是相互排斥的。然而，1994 年《公约》在两者之间建立了重叠的内容。提案

供以后讨论。 

 

 


